
 

 

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 

 

 

 

  

 

 

 

級別鑑定基礎知識 - 射箭 


我適合參與殘疾人射箭項目活動? 

1) 小兒麻痺 

2) 截肢 

3) 脊髓損傷 

4) 視障 

5) 其他身體殘障（需參考個別病歷）

最低傷殘程度（只供參考）

肢體殘障
下肢或/及上肢損傷

由醫學診斷先天或後天引致的永久身體殘障

圖為運動員胡同生(運動級別：ARW2 / 主項：複合弓) 於賽事中準備發箭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協會主要發展級別簡介（內容只供參考）

級別 分級簡介 

ARW1

1. 四肢癱瘓或三肢癱瘓。 

2. 上肢關節活動度受影響，及； 

損失部分或全部的腰肌力，及/或； 

下肢截肢、下肢關節活動度受影響 

3. 此級別運動員多未能站立或行走長距離。 

備註：運動員必須坐於輪椅上比賽。 

ARW2

1. 上肢功能無損傷。 

2.沒有損失或損失部分腰肌力。 

3. 雙下肢癱瘓或膝蓋以上截肢。 

備註：運動員必須坐於輪椅上比賽。 

ARST 

1. 下肢損傷，可以站立及行走長距離。 

2. 雙下肢長度相差 7 厘米或以上。 

3. 膝蓋以下截肢（需參考個別病歷），或； 

下肢截肢至小腿三分一或以上。 

備註：運動員必須站立比賽。 

損失約一半或以上功能 損失約一半以下功能 

詳細級別鑑定準則，請參閱以下網站：

國際射箭聯會 http://www.archery.org/ 

http:http://www.archery.org

